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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2006年12月，教育部学生司和考试中心组织专家对《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纲》（以
下简称《大纲》）进行了局部修订。
针对《大纲》的上述修订，为帮助专科起点升本科的考生复习备考，我们组织参加《大纲》修订的专
家对2005年版的《考试大纲解析》进行了相应的修订。
这套书按照修订后的《大纲》的体例和复习考试内容要求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讲解，力求帮助考生全
面了解和准确把握《大纲》的内容和要求，从而提高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。
本套丛书共10册，即《政治考试大纲解析》、《英语考试大纲解析》、《大学语文考试大纲解析》、
《教育理论考试大纲解析》、《高等数学（一）考试大纲解析》、《高等数学（二）考试大纲解析》
、《民法考试大纲解析》、《艺术概论考试大纲解析》、《生态学基础考试大纲解析》、《医学综合
考试大纲解析》。
书中若有疏漏和不当之处，恳请读者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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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民法考试大纲解析2008(电大版)》针对《大纲》的上述修订，为帮助专科起点升本科的考生复习备
考，我们组织参加《大纲》修订的专家对2005年版的《考试大纲解析》进行了相应的修订。
这套书按照修订后的《大纲》的体例和复习考试内容要求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讲解，力求帮助考生全
面了解和准确把握《大纲》的内容和要求，从而提高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。

本套丛书共10册，即《政治考试大纲解析》、《英语考试大纲解析》、《大学语文考试大纲解析》、
《教育理论考试大纲解析》、《高等数学（一）考试大纲解析》、《高等数学（二）考试大纲解析》
、《民法考试大纲解析》、《艺术概论考试大纲解析》、《生态学基础考试大纲解析》、《医学综合
考试大纲解析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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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第一部分 总论第一章 民法概述一、民法的概念二、民法的调整对象三、我国民法的渊源和适用范围
四、民法的解释方法五、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第二章 民事法律关系一、民事法律关系概述二、民事权
利的概念和分类三、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四、民事义务的概念与分类五、民事法律事实第三章 自然人
一、自然人概述二、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三、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四、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五、
监护六、个体工商户的概念及其财产责任七、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概念及其财产责任八、个人合伙第四
章 法人一、法人的概念与特征二、法人的成立条件三、法人的分类四、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与特
征五、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与特征六、法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与内容七、法人的变更、终止和
清算第五章 民事法律行为一、民事法律行为概述二、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三、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
件四、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五、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六、无效民事行为七、可撤销
的民事行为八、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第六章 代理一、代理的概念与特征二、代理
的类型三、代理权的行使四、复代理的概念与特征五、代理权消灭的原因六、无效代理第七章 时效和
期限一、时效的概念与类型二、诉讼时效三、期限第二部分 物权第一章 物权概述一、物权的概念与
特征二、物权的客体-一物三、物权的分类四、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五、物权变动第二章 所有权一、所
有权概述二、所有权的取得与丧失三、共有四、相邻关系第三章 用益物权一、国有土地使用权二、农
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三、宅基地使用权四、居住权五、典权第四章 担保物权一、抵押权二、质押权三、
留置权第三部分 债权第一章 债的概述一、债的概念与特征二、债的分类三、债的主要发生根据四、
债的担保第二章 合同法总论一、合同法概述二、合同的成立三、合同的效力四、合同的内容和形式五
、合同的履行六、合同的保全七、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八、合同的解除九、合同的终止第三章 合同法分
论一、买卖合同二、赠与合同三、租赁合同四、承揽合同五、保管合同六、委托合同第四部分 人身权
第一章 人身权概述一、人身权的概念与特征二、人身权的分类第二章 人格权的种类一、生命健康权
的概念与内容二、姓名权与名称权的概念与内容三、肖像权的概念与内容四、名誉权的概念与内容五
、隐私权的概念与内容六、荣誉权的概念与内容第五部分 知识产权第一章 知识产权概述一、知识产
权的概念与特征二、知识产权的分类三、知识产权的对象第二章 著作权一、著作权的概念二、著作权
的取得三、著作权的主体四、著作权的内容五、著作权的行使和限制六、邻接权七、著作权的保护⋯
⋯第六部分 继承权第一章 继承制度概述第二章 法定继承第三章 遗嘱继承第四章 遗产的处理第七部分 
民事责任第一章 民事责任概述第二章 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第三章 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附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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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（二）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人身关系是指与人身不可分离、以特定精神利益为内容且不
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社会关系，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。
人格关系是指基于人格翻益而发生的会关系，人格关系在法律上表现为人格权关系，人格权是民事主
体依法固有的、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，如生命权、健康权、姓名权
、名称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荣誉权等。
身份关系是指基于一定的身份而产生的社会关系。
身份关系在法律上表现为身份权关系。
身份权是民事主体基于特定身份而享有的，以身份利益为客体的权利。
身份权一般为义务性权利，即民事主体基于特定的身份享有一定的权利，同时也承担一定的义务，如
亲权、亲属权、配偶权，民事主体在享有这些权利的同时，也承担一定的义务。
民法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。
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有如下特点：1.与民事主体人身不可分离人身关系是基于民事主
体的人格、身份这些人身利益而发生的关系，离开民事主体的人身就不会产生人身关系。
所以，民法确认和保护的人身权，只能由民事主体本身享有，而且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一般不能放弃
或者剥夺。
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以外，人身权也不能转让、继承。
2.不直接体现财产内容人身关系是相对于财产关系而言的，是基于一定的人格和身份产生的，体现的
是人们精神上的利益，它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利益。
但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利益又有联系。
有些人身权的存在是取得财产利益的前提，如亲属身份的存在是产生扶养请求权的前提；有些人身权
的行使，可以产生财产利益，如公民可以通过肖像权的有偿许可使用获得财产利益；当人身权受到侵
害时，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，如公民健康权、肖像权受侵害时，受害人有权获得经济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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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民法考试大纲解析2008(电大版)》根据修订后的2007年《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纲
》编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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